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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工作背景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已全面进入“实施监督与动态

优化”新阶段，为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自然

资源部、河南省关于规划动态调整的政策要求，需建立常态

化“体检评估－反馈维护”机制。全面对接“十五五”发展

规划和专项规划，按照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相关要求，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

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改变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开展本次国土

空间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二）编制目的

1.严守底线，破解发展瓶颈；

2.精准衔接战略与项目；

3.优化空间格局，提升治理效能；

4.推动规划从“静态蓝图”向“动态治理”转型。

（三）编制原则

1.坚守底线原则

2.总量控制原则

3.以人为本原则

4.公众参与原则



（四）主要编制内容

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务院审批的省级、市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改变宝丰县总体

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对宝丰县国土空间规

划中的三条控制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用海规划布局、

城市重要控制线具体用地布局、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方面进

行规划动态维护。

二、动态维护方案主要内容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严格落实《平顶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确定的宝丰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按照“数

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布局更优化”的正向优化标准，坚

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提高耕地连片度和优质耕地比例。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对零星破碎、质量不稳定、位于河湖管

理范围内及经核实不符合划定要求的地块予以调出；同步调

入长期稳定利用、质量等级较高、生产条件优良的优质耕地。

优化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不低于既定保护目标规模，

空间布局更趋集中连片。

（二）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36 平方千米，本次动态

维护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整。

（三）城镇开发边界

本次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在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和

扩展倍数不增加的前提下，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的发

展定位和城镇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

依托原城镇开发边界开展局部优化，确保城镇开发边界布局

更集聚，推动城镇空间集中连片、集约高效利用，实现城镇

功能品质总体提高。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59.90 平方千

米。

（四）规划分区

结合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重

要控制线动态维护方案进行对应调整，对部分重点区域的用

地功能进行适度微调与统筹平衡，进一步促进布局优化、存

量资源盘活利用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均衡配置，增强规划分区

对国土空间发展动态的响应能力。

（五）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本次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动态维护以“严守底线、优化布

局、保障发展、提升品质”为导向，在不改变城市总体格局

和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衔接已批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

重点对居住、公共服务、绿地、交通等用地进行局部优化，



同时结合“十五五”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清单及已批用地方案，

旨在增强规划对近期发展需求的适应性和可实施性。

（六）其他重要控制线

本次动态维护优化调整的其他重要控制线为历史文化

保护线，按照省厅下发的历史文化保护线，更新宝丰县历史

文化保护线。优化调整后，宝丰县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

的保护，为下一步城市历史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重大项目清单

本次重点建设项目的动态维护工作，紧密结合“十五五”

规划编制、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落实，同步衔接宝丰县各类

相关专项规划，衔接各部门重点项目空间需求，因地制宜动

态增补项目，采用“精准落图+增补清单”相结合的方式予

以保障，分类优化并纳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本次拟增补项

目均为单独选址项目或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独立城镇建

设用地类型，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要求及国家产业政

策。

三、动态优化可行性分析

1.三条控制线更加优化，政策适配度更高；

2.安全底线与国土空间规划适配度更高；

3.承载空间更加完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4.用地结构更加完善，城乡配置更加均衡。



四、实施保障

（一）传导指引

1.强化党建引领

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 权责清晰、层层落

实”的工作格局。建立部门协同机制，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牵头统筹规划实施的指导与监督，发改、交通、水利、农业

农村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解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的

重大问题。

2.健全传导体系

构建“ 市级统筹、县级落实、乡镇细化”的三级规划

传导机制，确保上位规划要求层层贯通。县级总体规划，在

不突破强制性内容的前提下，对指引性要求进行本地化深化

细化。强化对乡镇总体规划的刚性管控与弹性指引，明确各

乡镇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镇开发边界等核心管控要求。

（二）实施监管

1.加强实施监管

将动态维护方案的具体执行情况全面纳入国土空间监

测体系。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核心，构建全域覆盖、

全程管控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依托全省统一的“一张图”实

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运用遥

感卫星、航空摄影、无人机等技术，对三条控制线、重点区

域、重大项目实施动态监测预警。



2.完善政策机制

构建全方位政策保障体系，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围

绕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

细化配套政策措施。制定近期行动计划，以“十五五”规划

为基础，明确近期重点建设任务，聚焦产业升级、能源保障、

交通水利、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梳

理一批重大项目，保障项目用地空间需求。

附图：

1. 县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图（维护后）

2. 县域生态保护红线（维护后）

3. 县域城镇开发边界图（维护后）

4. 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维护后）










